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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古典与欲望的冲击，在现代性社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。《论僭政》一书中，以现代的道德危机为背景，施特劳斯与科耶夫分别做为两派代表，就什么是最好的生活进行了不同的诠释。本文结合自由主义者对理性的看法，以研究理性形式为主题，以书中两派学者争论依托，分别从理性的定义与形式演变出发，剖析现代理性的历史渊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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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份  REASON演变为reasons的政治维度

古典哲学家们的思想还不是一种REASON，他们与现实的联系还比较紧密，但是经过中世纪的宗教时期，这种理性上升到彼岸世界的高度。以奥古斯丁为例，国家在他看来就是一个人性腐朽品质的集合体，那里是贪婪、堕落的乐园，真正的正义只有在“上帝之城”才能找到，这是一个与现实生活相对立的纯精神世界的彼岸世界。人的所有优秀品质都在上帝之城，而所有的劣性都是在现实的社会中。这就是REASON，其转化为reasons是一个哲学研究问题本质还是形式的主题转变。

不少古今学者都强调美德、道德对于治理的重要性，如苏格拉底认为善的内容必定在实践上也是善的，否则不能称之为善。柏拉图以城邦中群体为对象，如护国者对应于勇气，以护卫作为自己的使命等，来说明德性其实是渗透到个人生活中的。尽管认识到政治与道德的矛盾性，但康德认为实践理性有利于治理的合理进行。黑格尔认为，个人拥有自己的意图与原则，但缺少实践的动机，而德超越个人，拥有实践的动机，是自在又自为的，真正合理又普遍的意志。

但是，在实现治理的最优化上，善的内容与形式的如何能做到统一，学者们分歧较大。柏拉图一直强调城邦统治者的神圣身份，但后来发现统治者也需要束缚，所以设计出法律来保证统治的公平性。色诺芬认为，法律用途是善的，但制定法律的人却不是，如没有掌握或是只掌握很少智慧的人，制定出的法律就不能说是善的。这一叙述方事具有很大的进步性，打破了传统的神代表德性的观点，转向考虑现实的人对德的看法。

而希耶罗则支持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观，认为法律都是为了统治者而服务的，应以统治者的意志判断法律的正确与否，由哲人制定完美的法制是理想，而不能为现实所用。也有学者持中立态度，韦伯认为学术态度与政治责任应该做为单独的个体进行考虑，区别对待、分开实施，卢梭、施特劳斯认为哲人可以参政，但不应是以统治者的身份参与，而是通过教育他人来实践自己的思想的方法参与。

综合来说，法的形式与内容如何实现统一，在于实践的形式与持行的主体，因为在理念的执行过程，这两个因素的实际运用如何，会直接影响到其性质是合理或是不合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学者们对理性的研究，从REASON演变为reasons，即转向对理性属性、理性的形式的研究。

        第二部分   理性形式：德性与快乐的地位问题

就德性与快乐的行为哪种更高尚这个问题上，亚里士多德自己认为“快乐是人的下沉品质的未受到阻碍的实现活动。” ① 他甚至在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中专门用一节反驳快乐是恶的看法。在他看来，快乐是与善联系起来的活动。德性是一种需要时间形成的品质，而快乐是属于一种“实现活动”。德性是认识善、向善，并选择好正确的方法来实现善的活动，只有到完成后才能证明其正确性。而快乐是在每个时间都可以发生的，比德性更容易验证，在操作运用上也更为普遍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拥有善的本意且更易操作的快乐比德性更容易成为主角。

 亚里士多德分析有一定的合理性，因为对德性的追求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实现的，现实中的人们还是需要靠物质来生存，如果物质都不可保证，那么皮将焉附？就如柏林提到的，自由的实现是需要能力的，没有生存能力的人也就没有能力去实现自由。他们应该先考虑的是如何获得能力。虽然科耶夫与色诺芬分别属于不同现代性，但两人的推理竟然如此相似。就如科耶夫所认为的，有的快乐与知识无关。他们更支持普通的客观存在的快乐。

但施特劳斯更支持柏拉图的看法。柏拉图认为，与明智相结合的快乐生活比单纯的快乐生活更值得追求，施特劳斯认为，用德性来追求快乐、荣耀等肯定是优质的快乐，“仅仅是快乐还不够，它应当是在某种水平上的快乐，这种水平不是由快乐决定的，而是由存在的等级决定的”。②由于快乐是比德性低的等级，它的普遍性也就体现在其获取渠道的多样性上，比如说人对荣誉的满足感、生理需要的实现都可以带来快乐，而这些快乐却是达不到德性的高度的。所以，德性肯定是快乐的，但没有德性的知识，快乐仍然可能实现，但这仍只是一种低层次的人的需要。

两类学者还分别从快乐与德性的实现方法上阐述自己的立场。科耶夫反对古典哲学家的思维方式，认为这是一种“对别人对他的意见完全不感兴趣的孤立的哲人的状况”。如苏格拉底“有这种习惯，随时随地会站下来，并且无缘无故地出神。”③“在天上的灵魂与地上的肉体两者的对立之中，他做到了灵魂对于肉体完全的驾驭。”④科耶夫指出，首先，哲人只在自己世界内思考，不关注肉体（感观）存在，但形式的真理是不可能存在的，精神的现实存在更重要。每个人应当可以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包括想从事思维活动的生活。人在获得自由后不一定会寻求那些善的东西，只要满足个人的需要即可。

     其次，哲人们实质上隐匿了自己的欲望。他们的欲望就是“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使‘值得’承认他的人尽可能地多”。⑤他们在控制他人思想上用的欲望与行动不亚于暴力夺取政权的僭主。自由主义者们认为哲人通常采取辩论说服、思想控制的方式，这比僭主的军队暴力镇压还要有效力。

对此，施特劳斯进行了反驳。首先，哲人不是在“花园中”，他们有现实的学术团体与交流活动。他们依靠社会，也参与社会生活。他们要的不是承认，而只是追求关心从生活中寻找智慧，希望与他人的交流中弥补自己的主观确定性的欠缺。

其次，认为哲人拥有参政与控制的欲望是不正确的。古典哲学家们都以适度行为为美德。如正义，就是用来调节勇气、节制、智慧，使三者不越职，以指导人行为时能够达到最优效果。而亚里士多德则把公正做为城邦美德的一个象征，尽管他相信存在自然的公正性，但也充分认识到只有制约才能控制每个人的欲望，以保证稳定的秩序，从这个角度上说，适度的行为已经不再停留在抽象的意义上了，而是落到了实处，法律的重要性开始突显，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人性的堕落论的论述。如洛克、卢梭等人，他们的适度就不仅仅是人的行为上了，还扩大到人的利益上，认为是人的财产权引起的人的欲望与私利。施特劳斯认为，这只是社会分工下只追求利益，而没有美德引导的结果，而哲学学要做的是纠正这种世风。

                 三、理性形式：理性与普遍的两难问题

     在黑格尔看来，绝对理性是优于善的，要达到普遍性，得到普遍的承认，就要把现存的国家形式发展成为绝对理性。绝对理性的存在形式是现实世界中的民族精神，也一直存在于经验世界中，每个国家都是有其存在的影子。但这个真理是通过4种政体形式的不断进化，是各种民族精神及国体政体不断扬弃的结果。总之，国家是绝对理性的现实化，是民族精神的载体，是以民族特殊性的形式普遍存在。哲学家作为理性知识的代表，是需要参与政治与国家生活的。只有人达到绝对理性，才能造就国家的普遍性，那么这是符合黑格尔的逻辑论证的。

    但是对普遍性的追求也不是简单地放纵。以自由为例子，仅仅只是认为人的自由是人可以自由选择，只强调行为的自主性而不强调行为的理性，那么这个观点为黑格尔所不赞成的，因为黑格尔一直反对这类不成熟的自由指导下的行为，反对这些纯粹的、任性的、情感的追求，认为这是一种广场政治，是扭曲的理性传播方式，不是理性的正确形式。尽管这种自由很多人实现起来很容易，但却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。

现代社会把人的欲望发酵当成一种普遍现象，认为实现欲望是寻找他人认同，大部分人的认同反映了普遍性。这是一种抛弃自我判断，寻求社会标准的价值观，是一种技术理性的判断标准。这种方式的转变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化，如卢梭所说的，群体拥有作为单个人保护自己利益的大得多的能力，失去个性，保护私利，这不是一件坏事，所以人的个性可以弱一些。施特劳斯也承认这个社会事实，但他主要的是反对技术理性对于人的影响。

技术理性摒弃了伦理——黑格尔普遍性学说的核心内容，而是一种纯粹的、世俗的“理性”。这种价值观引导下的政体的建立与发展没有真实的内核，不是实现道德精神上的自然演进，而是以把追求认同当成生存形式，这不是自由的原本定义。于是，在这种不成熟的社会意识形态下，要实现普遍就必须得降低标准以扩大群体规模，只追求这种手段的结果就是，普遍的满足有可能只降低到，实现人的生理需要就能完成一种理性的、普遍的社会建设。这实际上不是一种发展，而是一种倒退。

这个两难问题如何解决，我们不得不又想到康德，他想把道德运用到政治领域，使政法达到一种永久和平。但政治的现实操作不是道德能预先设想到与控制好的。于是，理性的地位提升到一定高度后，要与实际建立联系，又不得不设立一个中介，辩证法就是这个过程的产物。我们不可否认，辩证法是黑格尔、马克思、卢卡奇等人思想体系的核心。他们的理论内核，要么是理性、要么是劳动（生产）。

 可如施特劳斯对于引用古典的做法来进行对历史的分析，来指导当下政体的建设，这也只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选择方式。也就是说，他们都只是一种在历史众多方式中进行的尝试，寻求一种不同的方式对当下社会问题进行解释。在当代社会中，个人权利膨胀的人们，由于自主性过多，失去权威的服从感从而转向呼吁集体主义。就如迈克尔莱斯诺夫在《20世纪的政治哲学家》所说，他们对理性感到厌烦，试图重新追求经验世界，但又因为经验世界已经具有太多的理性成份，又呼吁回到古典自然秩序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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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 existence;  of   rational
——The  Discussion  of  Virtue   cinsisited in  the  book of <The tyranny>

Abstract: the impact  of The classical and the desire, has a    strong expression in the modern society
 In the Book of  the tyranny, based on the background, of  moral crisis  in mod ern society ,as two representative, ,Strauss and Kojeve  has a different  interpretations of what is the best life 
We will set a Combination with rationality,in a liberal view.,With a  theme in setting a rational form .what’s more ,by the debattion between two scholars on the book, by the defini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reason, we will set a definition of  the modern rational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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